
附件1

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考核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测点 分值 评分说明
学校自评

得分

自评得分简要说明

（简要描述本基地建设期内关于该指标
的建设情况，要求定性定量，可评可

测，200字以内。）

佐证材料 考核得分 指标类别

1.完成情
况

（10分）

1.1 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

依次填写。
申报书建设任务：
（1）共建“双主体
”育人基地
（2）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3）加强实践实训
平台建设
（4）提升“双师型
”师资水平
（5）组织“对口岗
位”顶岗实习
（6）提升岗位人才
信息化水平
（7）服务社会职业
技能培训
实际完成任务：
1.共建“双主体”
育人基地，已完成
100%
2.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已完成100%
3.加强实践实训平
台建设，已完成
100%
4.提升“双师型”
师资水平，已完成
100%
5.组织“对口岗位
”顶岗实习，已完

5

根据建设方案和申报
书的建设任务进行统
计,项目任务得分=5×
任务完成率*系数。任
务完成率=实际完成任
务要点数/申报书目标
任务要点数。（申报
书任务点≦4个的系数
为0.7；申报书任务点
>4个的系数为1.0）。

5

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校企合作基
地，建设面积 300余平米，基地建成后
为我校学生、教师提供了实训、实践的
地所，打造集“教学、研发、生产、服
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校企合作基地，近
两年来，教师到基地开展专业实践
26人，企业导师在基地开展教育教学能
力培养8人，学生参与专业轮训、岗位实
习超过500人次，为社会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超过1000人次，“1+Ｘ”证书及技能
考证超过了500人次，学生参加省、市技
能比赛，获市级奖项8项，获省级奖项5
项，立项申报课题两项，发表论文9篇，
完成教学案例1项，校企合作成效显著。

佐证材料需按照“二级指标序号-序号”+文件名的格式命名，例如：
1.1-1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建设项目立项申报表（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1.1-2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方案（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1.1-3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总结报告（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1.1.1.1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及基地场景图
1.1.1.2制定并健全基地相关的配套管理制度
1.1.2.1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2份；
1.1.2.2公开发表论文9篇；
1.1.2.3共编教材2本，共建教学资源3套；
1.1.2.4共同开展生产现场教学和专题教学
1.1.2.5典型创新性实践教学案例2项。
1.1.3.1共建共享实践基地1个，创新实训室1间，实训平台3个；
1.1.3.2行业（企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实践教学项目达10人次；
1.1.3.3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实践实训管理制度
1.1.3.4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实践实训考核评价标准
1.1.4.1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教师人次达74人次
1.1.4.2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2年，26人次）
1.1.4.3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3年，25人次）
1.1.4.4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4年，23人次）
1.1.4.5对企业教师进行规范化培训
1.1.5.1共建专班-百中佳会计技能实战专班，人数达542人
1.1.6.1共建共享智慧财务创新实训室1间，共建共享三大实训平台，并对教师进行信息
化培训
1.1.7.1先后向社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11次，参与培训人数达1021人次
1.1.7.2共440人参加“1+X”证书考试，综合通过率达92%；共275人参加“会计技能证
书”考试，综合通过率达99.27%
1.1.7.3学生参加省、市技能比赛，获市级奖项9项，获省级奖项5项

定性+定量

1.2资金投入
情况

考核资金的投入情
况、使用的合理性
以及与基地建设的
匹配程度；是否严
格按照申报方案中
规划的预算进行使
用。

5

资金投入比例达
100%，支出比例达95%
及以上，专款专用，
且资金使用合法合
规，5分；资金投入比
例达95%或以上，支出
比例达90%及以上，专
款专用，且资金使用
合法合规，4分；资金
投入比例达90%或以
上，支出比例85%及以
上，专款专用，且资
金使用合法合规，
3分；投入比例低于
90%或支出比例低于
85%或使用不规范的，
0分。

5

自建设以来，学校实际投入
2,618,251.19元，包括建筑及装修装饰
工程、电脑设备、教学软件等，企业实
际投入843,352.00元，包括办公家俱、
设施设备、社会培训物料、教具、代账
软件、员工（导师）工资等。

1.2.1.1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资金投入情况（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定性



2.建设质
量

（65分）

2.1 创新校企
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规范性 2

校企合作模式稳定且
规范，2分；合作规范
性一般，1分；合作规
范性较差，0分。

2

校企双方签订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
学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制度文件作为保障，形成了校企合
作的规范性内容，建立了合作的长效机
制。

2.1.1.1校企合作规范说明
2.1.1.2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2.1.1.3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校企合作组织架构
2.1.1.4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汇编
2.1.1.5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校企人员互兼互聘管理方案 

定性

校企合作可持续性 2

校企合作可持续性
强，2分；可持续性一
般，1分；合作模式不
可持续，0分。

2

自开展校企合作多年来，双方不断深入
探讨，加强交流，持续投入资金，开展
合作期间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成果
较为显著，师生受益，实现资源共享与
优势互补，继续合作意愿强，建立长效
合作机制，学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产教
融合相关制度以保障校企合作的深入开
展。

2.1.2.1校企合作可持续性说明 定性

基于基地探索的合
作模式

2

创新形成有效的合作
模式且成效显著，
2分；创新形成新模式
但成效一般，1分；尚
未创新形成新模式，0
分。

2

基地建成后为我校学生、教师提供了实
训、实践的地所，开启了“共享共用，
双主体育人”的校企合作模式，即共建
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师
资队伍，共享教学资源，共同实施教学
过程，共同开展考核评价，共同为社会
提供社会服务，学校教师与企业导师共
同参与学生培养。

2.1.3.1基于基地探索的合作模式 定性

2.2 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共建产业学院 2

共建产业学院1个或以
上，且建设成效显
著，2分；已共建产业
学院但成效一般，
1分；尚未共建产业学
院，0分。

2

2020年1月，学校与广东百中佳财税顾问
有限公司签署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
共建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共建产
业学院后，校企双方围绕着专业共建、
师资培育、基地共建共享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合作,创新了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在学生考证、技能竞赛、教师比赛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2.2.1共建产业学院1个 定性+定量

共建专班（“产业
班”、企业专班、
现场工程师专班
等）

2

已共建专班，且专班
人数达到45人或以
上，2分；专班人数少
于45人，1分；尚未共
建专班，0分。

2

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已共建专班
——百中佳会计技能实战专班，专班人

数达到542人 2.2.2.1共建专班——百中佳会计技能实战专班（542人） 定量

共同开展生产现场
教学或专题教学

2

共同组织开展生产现
场教学或专题教学，
且效果显著的，2分；
效果一般的，1分；没
有组织开展，0分。

2

共建专班开展生产现场教学或专题讲座
教学，从新生入学的专业介绍、职业规
划等方面围绕着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教育,学生在技能
考证、技能竞赛和升学就业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2.2.3 .1共同开展生产现场教学或专题教学 定性+定量

共同开发课程 2

共同开发课程数达到2
门或以上，2分；共同
开发1门课程，1分；
没有共同开发课程，0

2

 校企合作先后完成《会计基础知识与核
算技能》、《企业会计综合实训》两门
课程教材开发。

2.2.4 .1共同开发课程2门 定量

共同编制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2

共同编制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方案规范合
理，2分；方案较为规
范，1分；方案不符合
相关规定或没有共同
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0分。

2

为保证我校培养的学生能可以更好地对
接产业与行业发展需求，提高我校职业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企业培养出
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校企双
方分别于2023、2024年共同编制《2023
年会计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4年会计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2.5.1共同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份 定性+定量



2.建设质
量

（65分）

2.2 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共建教学资源库或
相关人才培养标准

3

共建教学资源库或人
才培养标准，且符合
政策及教学要求的，3
分；共建的教学资源
库或人才培养标准有
待完善的，1分；没有
开展相关工作，0分。

3

校企共建教学资源库1个，包括《会计基
础知识与核算技能》、《企业会计综合
实训》、《税费核算与智能申报》三门

课程资源及课程标准 2.2.6.1共建教学资源库1个（内含3门课程资源） 定量

行业（企业）参与
教材建设与管理和
教学、教研活动

3

行业（企业）参与度
较深且共同开发教材
、组织开展教学教研
活动的，3分；参与度
一般的，得2分；参与
较少的，1分；没有参

3

校企双方共同开发了《会计基础知识与
核算技能》、《企业会计综合实训》两
门教材；先后多次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校专业指导委员会、产教融
合推进会、校、市级公开课等教研活动

2.2.7.1校企共同开发教材2门，共同参加多次教学教研活动 定性

2.3 开展现代
学徒制、新型

学徒制

按照学徒制形式培
养的学生数

2
培养规模达30人/年或
以上，2分；培养规模

2
按照学徒制形式培养的学生数为：2022

年30人，2023年30人。
2.3.1.1按照学徒制形式培养学生60人 定量

工学结合实施情况 3

落实工学结合培养，
管理规范，实施成效
显著，3分；管理有待
完善，实施成效较
好，2分；组织开展工
学结合，管理制定与
机制尚未建立，成效
一般，1分；尚未组织
实施，0分。

3

积极落实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注重理
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学生
的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还显著增
强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
级采用现代学徒制培养的学生参加会计
技能证考试通过率100%；参加业财一体
信息化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通
过率100%。

2.3.2.1工学结合实施成效和过程资料 定性

2.4 加强实践
实训平台建设

共建共享实践实训
平台数（生产性实
训基地、实践基地
、名师工作室、创
新创业平台、创新
实验室等）

3

共建共享平台数达到2
个或以上，3分；共建
共享1个平台，2分；
已拟定共建共享方
案，做好建设规划，
但尚未建立，1分；尚
未开展，0分。

3

建成百中佳财税专业学院实践基地1个，
智慧财务创新实训室1间，实训平台
3个，自评得分3分。基地建设实践基地
一个，办公场地300平米；校企共同建设
智慧财务创新实验室，开发了RPA 财务
机器人应用实践教学平台，财税代理服
务实践教学平台和财务数据分析教赛训
一体化平台3个实训平台。

2.4.1.1共建共享实践基地1个，创新实训室1间，实训平台3个 定量

全程参与实践教学
项目

3

行业（企业）技术或
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实
践教学项目，达到10
人次及以上得3分；达
到5人次但未到10人
次，2分；少于5人
次，1分；未参与，0
分。

3

基地行业（企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全程
参与实践教学项目，达到10人次，自评3
分。校企共建共享生产与实习实训于一
体的实践实训平台，聘请10位企业人员
先后参与实践教学项目的设计、组织、
实施和考核。健全实践实训制度，完善
考核评价标准，加强校企共管、过程监
控，不断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与职业素养
。

2.4.2.1行业（企业）技术或管理人员全程参与实践教学项目达10人次 定量

共同健全实践实训
制度

2

共建实践实训制度，
且规范完善，2分；制
度有待进一步完善，1
分；制度不符合相关
政策要求或尚未建
立，0分。

2

基地共同健全实践实训制度，且规范完
善，自评2分，为确保实践实训活动的安
全、有效、顺利开展，保证学生在实践
实训中得到全面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经验
的培养，制度设有组织机构，及特殊情
况处理守则。

2.4.3.1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实践实训管理制度 定性



2.建设质
量

（65分）

2.4 加强实践
实训平台建设

共同完善考核评价
标准

2

共建考核评价标准，
且规范完善，2分；标
准有待进一步完善，1
分；制度完全不符合
相关政策要求、教学
实际需求或尚未建
立，0分。

2

校企共建了《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实践实训考核评价标准》，且规范完
善，自评得分2分。实践基地以各系每学
期实践教学环节为考核对象，按考核总
分评出A、B、C三个等级，考核等级与学
校目标管理挂钩，考核标准的条目和权
重清晰明了，附有实训教学效果学生测
评表和实践教学考核评定表。

2.4.4.1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实践实训考核评价标准 定性

2.5 打造“双
师型”教学团
队

机制建设（专业教
师到企业挂职和定
期见习制度、校企
人员双向互聘机
制）

3

已建立相关机制，制
度规范完善，规划具
体明确，3分；制度规
范完善，但没有明确
的规划安排，2分；制
度有待完善，规划有
待明确，1分；尚未建
立，0分。

3

我校已建立专业教师到行业（企业）挂
职和见习制度《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教
师企业实践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和
校企人员双向互聘机制《东莞市经济贸
易学校校企人员互兼互聘管理方案》，
制度规范完善，规划具体明确，自评3分
。

2.5.1.1已建立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和《东莞市
经济贸易学校校企人员互兼互聘管理方案》

定性

到行业（企业）挂
职和见习的教师人
次

3

组织安排教师到基地
相关行业（企业）挂
职和见习，达10人次
或以上，3分；达5人
次，但少于10人次，2
分；少于5人次，
1分；没有组织开展，
0分。

3

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教师人次概
况：（1）2022年到行业（企业）挂职和
见习的教师达26人次；（2）2023年到行
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达25人
次；（3）2024年到行业（企业）挂职和
见习的教师达23人次。组织安排教师到
基地相关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达
10人次或以上，自评3分。

2.5.2.1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教师人次达74人次
2.5.2.2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2年，26人次）
2.5.2.3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3年，25人次）
2.5.2.4到行业（企业）挂职和见习的教师三方协议及日志（2024年，23人次）

定量

聘请行业（企业）
人员情况

3

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
业专家、能工巧匠参
与基地建设，聘请人
次达10人次或以上，3
分；达5人次，但少于
10人次，2分；少于5
人次，1分；没有组织
开展，0分。

3
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专家、能工巧匠
参与基地建设，聘请人次达10人次以
上，自评3分。

2.5.3.1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专家、能工巧匠参与基地建设，聘请人次达11人次 定量

共同组织开展教师
培训

3

共同组织开展教师培
训活动，参与教师达
20人次及以上，3分；
参与教师达10人次，
但少于20人次，2分；
少于10人次，1分；没
有组织开展，0分。

3

校企共同开展教师培训，参与教师人数
达35人次，自评3分。2023年4月12日与
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共同组织了共
同组织了《东莞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法
律讲座》，6位教师参与；
2023年10月21日与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
学院共同组织了共同组织了《东莞市代
理记账行业协会法律讲座》，9位教师参
与；
2024年4月29日与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
院共同组织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培训
议程东莞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莞城联络
处揭牌成立》，20位教师参与。

2.5.1.校企共同开展教师培训，参与教师人数达35人次 定量

“双师型”教师比
例

3

专业课教师“双师型
”比例达70%或以上，
3分；达65%，但低于
70%，2分；达60%，但
低于65%，1分；低于
60%，0分。

3

至今,我校会计专业教师被认定为中职职
业教育“双师型”教师人数为26人，专
业课教师“双师型”比例达96.3%，自评
3分。

2.5.5.1专业课教师“双师型”比例达96.3% 定量



2.建设质
量

（65分）

2.6 推进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
试点工作

建设期内开展
“1+X”证书制度试
点情况

3

建设期内，组织开展
开展“1+X”证书制度
试点，学生参加
“1+X”证书考试，通
过率达85%或以上，3
分；达80%，但低于
85%，2分；达75%，但
低于85%，1分低于
75%，0分。

3

建设期内，组织学生参加“1+X”证书考
试，共440人参加，综合通过率达92%，自评
得分3分。其中，财务共享服务（初级）50
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100%；业财一体化信
息化应用（初级）2022年和2023年分别有
108人和78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93%和
87%；业财一体化信息化应用（中级）2022
年和2023年各有50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
98%和100%；人身保险理赔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初级）2022年和2023年分别有50人和54
人参加考试，通过率达77%和93%。

2.6.1.1建设期内共440人参加开展“1+X”证书考试，综合通过率为92% 定量

基于基地建成的技
能等级认定考核站
点

2
已基于基地建成的技
能等级认定考核站点
得2分；否则，0分。

2

建设期内，组织开展“1+X”证书制度试
点，学生参加“1+X”证书考试，综合通
过率达92%。其中，财务共享服务（初
级）通过率100%；业财一体化信息化应
用（初级）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为93%和
87%；业财一体化信息化应用（中级）
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为98%和100%；保险
基础知识+理赔实务（初级）2022年和
2023年分别为77%和93%。

2.6.2.1基于基地建成的技能等级认定考核站点三个 定量

基地实践教学质量
评价体系建设

2

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完善，能有效提升
教学质量，2分；评价
体系较为完善，有助
于提升教学质量，
1分；未建立评价体
系，0分。

2

实训基地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完善，
在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时间框架下，通过
比较企业专班与普通班的《会计基础模
拟实训》成绩和“会计技能证”考证成
绩，发现企业专班的平均分和优秀率均
高于普通班，说明企业专班的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更为有效，学生
的整体学习效果更好，更有利于教学质
量的提升

2.6.3.1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完善，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定性

2.7 构建共建
共管的长效育

人机制

组建共建共管机构 2

已建立共建共管机
构，且运行良好的得2
分；已建立共建共管
机构，但运行效果一
般的得1分；未组建机
构得0分。

2

 已组建共建共管机构——培训就业处，
负责校企合作基地建设与运作。制定了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培训就业处岗位
职责》，机构运行良好。自评得分2分。

2.7.1.1《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培训就业处岗位职责》
2.7.1.2共建共管机构运行良好

定性

建立基地管理模式
和运行机制

2

基地管理模式和运行
机制健全，运行效果
好的得2分；管理模式
和运行机制一般或运
行效果一般的得1分；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不健全或运行效果差
的得0分。

2

已制定《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建
设方案（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指导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的建
设，制定了《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管理办法》，规范百中佳
财税专业培训学院的管理，目前基地运
行效果好

2.7.2.1《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方案（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
2.7.2.2《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管理办法》

定性

制定并健全基地相
关的配套管理制度

2

配套管理制度完善，
能有效保障基地运行
的得2分；管理制度一
般或存在问题的得
1分；未制定配套管理
制度得0分。

2

已建立《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办法》、《东莞市经
济贸易学校订单定向人才培养实施办法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企业专班纪
律管理办法（试行）》、《学生岗位实
习管理实施办法》、《学生实习检查管
理方案（试行）》、《实习学生安全及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六大配套管理制
度，有效保障基地运行，自评得分2分

2.7.3.1《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办法》
2.7.3.2《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订单定向人才培养实施办法》；
2.7.3.3《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企业专班纪律管理办法（试行）》
2.7.3.4《学生岗位实习管理实施办法》
2.7.3.5《学生实习检查管理方案（试行）》
2.7.3.6《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定性



3.建设成
效

（25分）

3.1学生培养
质量

基地相关专业毕业
生升学就业率

3

相关专业毕业生升学
就业率达98%或以上，
得3分；达到95%，但
低于98%，得2分；达
到90%，但低于95%，
得1分；低于90%,0分
。

3

我校在近三年内，会计事务专业毕业生
升学就业率达100%。

3.1.1.1基地相关专业毕业生升学就业率达100% 定量

基地相关专业直接
就业学生对口就业
率

3

直接就业毕业生中，
对口就业率率达85%或
以上，得3分；达到
80%，但低于85%，得2
分；达到75%，但低于
80%，得1分；低于
75%,0分。

3
我校在近三年内，会计事务专业直接就
业毕业生中，对口就业率率达87.5%。

3.1.2.1基地相关专业直接就业学生对口就业率达87.5% 定量

参加技能竞赛获奖
情况

4

基地相关专业学生获
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
每项得2分，市级一等
奖以上每项得1分，封
顶4分。

4

我校百中佳财税专业培训学院在校企合
作的两年内，财经类专业学生获得国家
级二等奖1项，省级一等奖3项，省级二
等奖2项，市级一等奖2项，市二三等奖7
项

3.1.3.1参加技能竞赛获奖情况获国家级二等奖1项，省级一等奖3项，省级二等奖2项，
市级一等奖2项，市二三等奖7项

定量

3.2教师成长
成效

基地相关专业“双
师型”教师比例提
升情况

4

基地相关专业“双师
型”教师比例提升8%
及以上的，3分；提升
达5%，但低于8%的，2
分；有提升，但低于
5%的，1分；没有提升
或下降的，0分。

3

根据东莞市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考核评
分表，“双师型”教师有4人提升，提升
14.82%，自评3分。我校会计专业现有专
任教师27名。其中2022年8月以前，雷明
等22位教师具备教师职称以外的第二职
业职称，被认定为“双师型”教师，所
占比例为81.48%。2022年8月以后，黄文
钊老师被认定为中职中级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李鹏、赵荣敏、覃伟霞三
位老师被认定为中职高级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目前，“双师型”教师所
占比例为96.30%，“双师型”提升
14.82%。

3.2.1.1校企近三年来会计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提升佐证材料 定量

基地相关专业教师
职称提升情况

4

基地相关专业教师中
级职称以上比例提升
8%及以上的，3分；提
升达5%，但低于
8%的，2分；有提升，
但低于5%的，1分；没
有提升或下降的，0分
。

1
 会计专业教师中级职称有1人提升，提
升比例为3.71%

3.2.2.1校企近三年来会计专业教师职称提升佐证材料 定量

基地相关专业教师
参加竞赛获奖情况

4

基地相关专业教师获
得省级一等奖及以上
每项得2分，市级一等
奖以上每项得1分，封
顶4分。

4

会计专业教师荣获省一等奖1项，市一等
奖2项，自评4分。梁秀媚、袁锦英、黄
文敏、覃伟霞等四位老师荣获2024年广
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中职组）一等奖。李丽萍老师荣获
2024年东莞市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
赛（中职组）一等奖。李丽萍老师荣获
2024年班主任优秀育人故事及案例征集
活动一等奖。

 3.2.3.1基地相关教师参加竞赛获省一等奖1项，市一等奖2项 定量



3.建设成
效

（25分）

3.2教师成长
成效

基地相关专业名师
与教学团队

3

基地相关专业有市级
及以上名师或团队，
得3分；否则，不得分
。

3

基地相关专业教师荣获市级名师1项，市
学科带头人2项，市教学先进个人1项。
杨良松老师被评为2019-2021年东莞市第
四批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赵荣敏
老师被认定为东莞市第六批中职财经商
贸学校带头人。李丽萍老师被授予“东
莞市第五批中职会计金融学科带头人”
称号。娄召辉老师被评为2012年东莞市
教学先进个人。

3.2.4.1基地相关专业教师荣获市级名师1项，市学科带头人2项，市教学先进个人1项 定量

4.加分项
目

4.1共同攻关

校企共同开展技术
攻关或学校师生参
与行业（企业）产
品研发，并取得实
质成效。

10

根据技术攻关或产品
研发的难度、创新性
和实际成效进行评
分，成效显著的得10
分；成效一般的得
5分；未开展或成效不
明显的得0分。

10

校企双方校企双方共同开展技术攻关，
参与制定《东莞市代理记账行业执业规
范》并出版，首次明确了代理记账行业
的操作流程与规范，为规范代理记账行
业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保证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创新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本《执业规范》已公开出版并应用于
行业指导，成效显著。

4.1.1 校企双方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参编《东莞市代理记账行业执业规范》并出版

4.2可推广

积极探索，先行先
试，在校企合作模
式、人才培养模式
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可借鉴、可推
广，被3所以上院校
学习借鉴或者被评
为省级以上优秀案
例。

10

根据突破的创新性、
可推广性和被学习借
鉴的院校数量进行评
分，突破重大、可推
广性强且被多所院校
学习借鉴的得10分；
突破一般、可推广性
较弱或被学习借鉴的
院校数量较少的得
5分；未取得突破或不
可推广的得0分。

10
我校开创性地打造了全新的校企合作模式，
在校企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吸引
了数十家学校同行前来学习借鉴。

4.2.2.1校企合作模式被数十家同行学习借鉴

4.3示范引领

成果被省级及以上
媒体宣传报道，或
在省级以上平台上
介绍工作经验；积
极开展相关理论研
究，研究论文在全
国核心期刊上发
表，
或有省级及以上教
学研究课题。

10

根据宣传报道的级别
、影响力，理论研究
的深度、广度以及教
学研究课题的级别进
行评分，影响力大、
理论研究深入且教学
研究课题级别高的得
10分；影响力一般、
理论研究较浅或教学
研究课题级别较低的
得5分；未获得宣传报
道、理论研究或教学
研究课题的得0分。

10

百中佳校企合作基地在校企合作模式、
实训室建设方面效果显著，于2023年12
月15日被南方+媒体宣传报道；学校专业
教师主持参与省级教学研究课题2项。

4.3.1.1 南方+媒体报道我校校企合作基地及创新实训室建设 
4.3.2.1 校企双师主持及参与省级教学研究课题2项

4.4其他特色
创新项目

如获得产教融合型
企业等

10

根据项目的创新性、
实施效果和对基地建
设的贡献进行评分，
创新性强、实施效果
好且对基地建设贡献
大的得10分；创新性
一般、实施效果一般
或对基地建设贡献较
小的得5分；无特色创
新项目或项目贡献不
明显的得0分。

10

基地于2023年1月获得东莞市教育局颁发
的服务“双聚焦”，深化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项目“学校+行业（企业）”多方协
同推进高水平校企合作基地建设验收合
格证书。肯定了我校百中佳财税专业培
训学院在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和重大贡献。

4.4.4.1服务“双聚焦”，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地获东莞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攻坚揭榜

合计 140 136



说明：
1.本项目验收总分为140分，其中基于项目建设的验收共100分，基于项目创新的加分共40分。
2.存在以下情况的一项或多项，均认定为验收不通过：有弄虚作假，故意提供虚假不实信息的；发生重大环保、安全、质量事故，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侵犯学生人身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的；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3.佐证材料按照“二级指标序号+顺序号+名称”命名。


